
1 

齊柏林空間「覓城」攝影比賽 

一、活動宗旨：「齊柏林空間」是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為延續齊柏林導演精神，在淡水創建的

空中影像基地，循著「山、海、河、城市、人」的策展軸線，每年以不同展覽

主題，帶領大家透過齊柏林的視角，重新看見台灣、認識台灣。從《見山》、

《逐岸》、《映河》，到最新一檔展覽《覓城》，這一次要帶領大家漫遊街角

巷弄，看見城市裡看不見的故事。 

              而在城市中穿梭、生活的你我，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？我們邀請大家透過攝影

鏡頭，分享你心目中別具意義的那座城，以及屬於你的城市故事。經評選為優

選以上作品，將獲得與齊柏林經典空拍作品一起在「齊空間」展出的機會，及

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精美文創商品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 

三、參賽資格：凡喜歡台灣城市、愛好攝影者，不限年齡與國籍，皆歡迎踴躍參加。未成年者

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始得報名參加。 

四、攝影主題：凡以「台灣城市」為主題者皆可參賽，若經主辦單位判定不符主題，將不列入

評審。 

五、 作品規格： 

(一) 參賽作品須沖放或輸出為 6 吋 x 8 吋之彩色或黑白相片，直幅橫幅不限。限使用數

位攝影設備拍攝，有效像素須高於 1,200 萬像素拍攝（不得插點擴檔），如需部分

裁切輸出，請維持原始檔 80%以上之畫面。 

(二) 採「單張」方式徵件，組照不收，每位參賽者投稿作品以 3 張為限，每張照片須個

別訂定作品名稱，並加入 300 字以內的「城市故事」作品描述，其文字內容亦列入

徵件評分參考。 

(三) 除繳交沖放或輸出之相片外，參賽作品須併付「原始數位檔案」（相機或手機所產生

之原始 JPEG 或 raw 檔，需能判斷檔案完整的 EXIF 資訊，且不可修改或刪除 EXIF

資訊）及「調整後作品檔」（Tiff 或 JPG 檔案），數位檔案須具備 1,200 萬像素以

上之品質，檔名以作品名稱命名，可選擇以「線上連結」或「郵寄 DVD」方式，連

同報名表電子檔一併提供。 

(四) 參賽作品僅可調整亮度、對比度、飽和度、銳利度；不得抄襲、重製、拷貝、裝裱、

加色、重曝、疊片、改造及合成。 

(五) 歡迎空拍作品投稿，惟拍攝區域、空拍機使用及相關操作證照均須符合法規，違者將

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。 

六、收件地址： 郵遞或親送 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98 號 2 樓 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，信封

上請註明：『齊柏林空間「覓城」攝影比賽』字樣。 

七、收件日期：收件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1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。 

郵遞送件者，以郵戳為憑；信封內放入硬紙板保護並以掛號交寄。親自送件

者，應於截止日之前的上班時間（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）送至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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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地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參賽作品因送件過程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，主辦單位

不負賠償之責。 

八、比賽獎勵：前三名及優選 12 名可獲得與齊柏林經典空拍作品於「齊空間」共同展出的機

會，並於展期結束後贈送個人獲獎作品展件，另加碼贈送： 

金獎：1 名，《凝視 齊柏林》攝影集（價值 1980 元），獎狀壹紙 

銀獎：1 名，「闊步向前」拼圖（價值 1399 元），獎狀壹紙 

銅獎：1 名，玉山馬克杯（價值 980 元），獎狀壹紙 

優選：12 名，機能頭巾（價值 550 元），獎狀壹紙 

（金、銀、銅獎每人限得一獎） 

九、得獎公佈：預計 2023 年 2 月 14 日公布於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官網：www.chipolin.org。 

十、頒獎儀式：預計 2023 年 3 月 10 日於淡水齊空間舉辦頒獎及獲獎作品聯展開幕儀式。 

十一、參賽規則： 

(一) 參賽作品應符合攝影主題及收件規格，且不違反善良風俗、未曾發表之作品（「發

表」之定義：平面出版、公開展覽、其它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；但不包含個人網站、

部落格、社群媒體等露出。） 

(二)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原創、且一次性拍攝完成之作品、不可冒名頂替，並須擁有

該作品之完整著作財產權（參賽作品如有出現被拍攝者，參賽者應先取得被拍攝者

之肖像授權同意書），若有第三人對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主辦

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，獎位不予遞補，並追回已領取之獎勵外，其違反著作權或其他

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，且參賽者應補償主辦單位因此所

支出之費用。 

(三) 參賽作品背面應以透明膠帶粘貼報名表（請勿使用膠水），並詳填各項資料；報名表

下方「同意書」之立同意書人處須親自簽名，確保參賽資格。 

(四) 本競賽所有照片之版權歸參賽者所有，惟於獲獎之同時，同意無償提供得獎作品之

內容、標題、原稿圖檔或數位檔案，供看見·齊柏林基金會輸出、裝裱及進行公開展

示。 

(五) 金、銀、銅獎每人限得 1 獎，經公布得獎之作品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

(六)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。 

(七) 主辦單位就本簡章所列事項保有最終解釋及決定之權利。 

(八) 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，主辦單位得依需要適時修正並公布。 

(九) 凡參加比賽，視為同意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參賽者違反本簡章相關規定者，參

賽作品不列入評審。 

十二、洽詢方式：(02) 2933-0994 #19 吳小姐（fywu@chipolin.org） 

十三、報名表： 

  

http://www.chipolin.org/
mailto:fywu@chipolin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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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柏林空間「覓城」攝影比賽報名表 

作品名稱  

作品描述 

300 字以內 

列入評分參考 

 

數位檔案 

  郵寄 DVD 

  線上連結（請注意須開放下載權限） 

    連結網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拍攝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拍攝地點  

姓  名  聯絡電話 (手機)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  

同意書 

本人參加財團法人看見‧齊柏林基金會（以下簡稱看見‧齊柏林基金會）主辦之齊柏林空間「覓城」攝影比賽，
同意下列事項： 

1. 所有參賽相關報名資料及照片不論得獎與否，概不退件。 

2. 本人保證確為參賽作品之著作人且擁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，如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，本人願自負
一切民刑事責任。 

3. 本競賽所有照片之版權歸參賽者所有，惟於獲獎之同時，同意無償提供得獎作品之內容、標題、原稿圖檔
或數位檔案，供看見‧齊柏林基金會輸出、裝裱及進行線上與線下之公開展示。 

4.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基於本活動之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報名表所列之個人資
料，其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辦理。 

5. 本人保證提供資料皆正確無誤，並同意遵守本競賽報名之相關規定，若不合規定者，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
格。 

 
 

 此致   看見‧齊柏林基金會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應簽名） 
 

 


